
第 3 章　创建标高与轴网

本章将讲解项目的定位设置方式，主要包括项目位置的确定、项目基准

点、各楼层的高度、轴网位置确定等内容。

3.1　项目基点与测量点

在 Revit 项目中，每个项目都有项目基点  和测量点 ，但是在软件默

认的楼层平面中，测量点和项目基点一般都不可见，只有在场地平面中才可

见，可以通过调整图形可见性，让项目基点与测量点在楼层平面中显示出来。

（1）首先新建一个项目，项目切换至楼层平面，使用快捷键【VV】，

或在“视图”选项卡“图形”面板中选择“可见性 / 图形”，弹出“可见性 /

图形替换”对话框，如图 3-1 所示。

图 3-1　图形可见性

（2）在弹出的对话框“模型类别”栏找到“场地”选项，单击  按钮展开下拉列表，

勾选“测量点”“项目基点”前的方框，单击“确定”按钮，即可将测量点和项目基点显示

在楼层平面视图中（图 3-2）。

默认情况下，测量点和项目基点重合，并位于视图的中心（图 3-3）。

3.1.1　项目基点

在 Revit 中，项目基点定义了项目坐标系的原点（0，0，0），还可用于在场地中确定

建筑的位置，并在构造期间定位建筑的设计图元。当基点显示为 （裁剪）时创建的所有

图元都会随着基点的移动而移动。

教学视频：
项目基点与

测量点

第 3 章配套
模型下载



BIM 技术应用——Revit 建模基础（第二版）24

图 3-2　设置测量点与基点的 可见性

测量点与项
目基点重合

图 3-3　测量点与项目基点

将鼠标放置在两点的中心位置，使用【Tab】键选中测量点，在视图控制栏单击 按

钮，选择隐藏图元（图 3-4），视图中将只剩下项目基点。

技巧

在 Revi t 中，同一位置有多个图元时，在被激活的当前视图下，将鼠标光标移动

到图元位置，重复按【Tab】键，直至所需图元高亮为蓝色，此时单击，可准确快速选

中目标图元。

选择项目基点，单击图中的任意数值，可修改相应的坐标，在项目基点中，主要包括

北 / 南、东 / 西、高程以及到正北的角度设置。除了单击相应数值修改以外，还可在属性

栏进行修改，如图 3-5 所示。



第 3 章　创建标高与轴网 25

图 3-5　设置基点位置图 3-4　隐藏测量点

3.1.2　测量点

测量点代表现实世界中的已知点，例如大地测量标记。测量点用于在其他坐标系（如

在土木工程应用程序中使用的坐标系）中正确确定建筑几何图形的方向。

当测量点显示为裁剪状态  时，测量点的数值将不能修改，属性栏为灰色，如图 3-6

所示；移动测量点，测量点坐标保持不变，项目基点坐标会发生相应变化。

当测量点为非裁剪状态  时，测量点的坐标值变为可编辑状态，移动测量点，项目基

点的坐标不发生变化，而测量点坐标发生变化，如图 3-7 所示。

图 3-6　裁剪状态

坐标不可编辑

图 3-7　非裁剪状态

坐标可以编辑

3.2　创建和编辑标高

标高 是建筑物立面高度的定位参照，在 Revit 中，楼层平面均基于标高

生成，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标高，就没有楼层平面，删除标高后与之对应

的楼层平面也将会删除。

3.2.1　创建标高

标高创建命令只有在立面和剖面视图中才能使用，因此在正式开始项目设计前，必须

事先打开一个立面视图。首先，打开第 2 章创建的建筑项目，切换至任意立面视图，可以

看到视图中已经创建了“标高 1”“标高 2”两个默认标高，在楼层平面中也默认创建了相

应的视图，如图 3-8 所示，接下来可创建项目标高。

教学视频：创
建和编辑标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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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8　默认标高

标高创建命令在“建筑”选项卡“基准”面板中，如图 3-9 所示，单击“标高”将弹

出标高创建的工具条，并在属性栏显示标高的属性；Revit 提供两种创建标高的工具：绘

制标高  和拾取线创建标高 ，如图 3-10 所示的椭圆标记处。

图 3-9　标高创建命令

工具条

图 3-10　绘制标 高的两种方式

1. 绘制标高 

首先通过 工具来创建标高，在“修改 | 放置 标高”选项卡“绘制”面板中单击 按

钮，确定属性栏显示的标高类型为“上标头”，将光标捕捉到标高 1 另一端正上方，输入

“2200”，按【Enter】键，即可确定标高的第一点，如图 3-11 所示。

将鼠标指针移动至另一侧，单击与 标高 1 另一个端点对齐的位置，可确定标高的另一

个端点，标高 3 创建完成，如图 3-12 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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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11　确定标高起点

图 3-12　标高 3 创建完成

选择“标高 3”，单击标高端点处的“标高 3”，可对标高的名称进行修改，在这里修

改名称为“F2”，单击空白位置，弹出“是否希望重命名相应视图？”窗口，如图 3-13 所

示。单击“是”按钮，可以看到，标高的名称已修改为“F2”，同时视图名称也发生了相

应的更改，如图 3-14 所示。

Revit 在设计时具有联动性，也可以通过修改视图名称来修改标高名称。方法是在楼层

平面中，将光标移动至“标高 1”，右击，弹出对话框，选择“重命名”，对视图名称进行

修改（图 3-15）。在弹出的视图命名窗口修改名称为“F1”，单击“确定”按钮（图 3-16）。

 图 3-15　重命名视图 F1

图 3-13　重命名视图

图 3-14　标高与视图命 名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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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是否希望重命名应用标题和视图？”窗口中单击“是”按钮，标高的名称和视图的名

称均会修改为“F1”（图 3-17）。

 图 3-16　视图重命名  图 3-17　标高 F1 视图重命名完成

2. 拾取标高

除了绘制标高，还可以通过拾取线  来创建标高。拾取之前，首先删除“标高 2”。

选择“标高 2”，在“修改 | 标高”选项卡的“修改”面板中单击  按钮，“标高 2”和相

应的视图均会被删除（图 3-18）。

图 3-18　删除标高

接下来在“建筑”选项卡→“基准”面板中单击“标高”，选择  创建标高，在工具

条中勾选“创建平面视图”，同时输入偏移量“3800”（图 3-19）；拾取到“F2”标高位置，

鼠标指针放在离“F2”上部偏离 3800 的位置，将弹出新建标高位置的虚线（图 3-20）。

图 3- 19　修改偏移量

生成标高的位置

图 3- 20　新建标高位置虚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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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击即可创建距离“F2”3800mm 的“F3”，同时生成“F3”相应的楼层平面视图

（图 3-21）。

图 3- 21　拾取线生成标高“F3”

3. 通过修改工具创建标高

在“修改”选项卡中，可以通过复制  和阵列  工具来创建标高。对于非标准层，

楼层高度不全相同，可以选择  创建标高；而对于标准层，楼层高度完全相同，可以通

过  来创建标高。

首先选中标高，在“修改 | 标高”选项卡→“修改”面板中单击  按钮，在工具条

中勾选“多个”，拾取到“F3”位置，单击指定复制的起点，上下移动鼠标指针，可显示

复制的距离和角度（图 3-22）。

图 3-22　复制 创建标高

勾选“约束”后，复制标高的角度将会锁定为 90°，输入标高的间距（层高）并按

【Enter】键就可以创建新的标高，通过这种方法依次创建层高为 3800、3750、2750 的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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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“F4”“F5”“F6”，如图 3-23 所示。在计算机立面视图中可以看到绘制和拾取创建标高

“F2”“F3”标头为浅蓝色，复制创建的标高“F4”“F5”“F6”标头为黑色，同时，复制创

建的标高在楼层平面中没有自动创建相应楼层视图。

图 3-23　复制 创建标高完成

提示

绘制标高和复制标高都是

建立新标高的有效方法。两者

之间的区别在于：通过绘制标

高的方法新建标高时，会默认

同时建立对应的楼层平面和天

花板平面，并且在视图中，标

高标头的颜色为浅蓝色；通过

复制标高的方法新建标高时，

不会建立对应的平面视图，并

且在视图中，标高标头的颜色

为黑色。

分别将“F5”“F6”的名称修改为“屋面”“出屋面”，接下来为复制的标高创建楼层

平面。

在“视图”选项卡→“创建”面板中单击“平面视图”按钮，可以为项目创建楼层平

面、天花板投影平面、结构平面等视图，在这里选择“楼层平面”创建楼层平面视图，如

图 3-24 所示。

图 3-24　创建 楼层平面

在弹出的“新建楼层平面”对话框中选择所有未创建楼层平面的标高，单击“确定”

按钮，即可创建相应的楼层平面视图，如图 3-25 所示。



第 3 章　创建标高与轴网 31

创建完成后，“项目浏览器”中将出现新创建的视图列表，并自动切换至最后一个楼

层平面视图，如图 3-26 所示。

 图 3-26　切换至屋面 图 3-25　新建楼层平面

阵列创建标高与复制创建标高的方法相似，在创建时需要注意阵列的方式：“第二

个”“最后一个”以及是否“成组并关联”，如图 3-27 所示。

 图 3-27　阵列工具条

选择“第二个”，输入项目数为“5”，指定起点和终点，则会以起点和终点的间距为

阵列间距新建 4 个标高。

选择“最后一个”，输入项目数为“5”，指定起点和终点，则会在起点和终点之间均

布 4 个新的标高。

如果勾选“成组并关联”，阵列的标高会自动创建成为一个模型组。一个标高修改，

其余标高发生联动修改，一般在创建标高时不勾选“成组并关联”。

按照前面讲解的方法创建高程为 -1.000 的基顶标高，保存项目，完成标高的创建。

3.2.2　编辑标高

前面完成了标高创建，接下来讲解对标高的编辑。标高编辑主要包括标头、线样式、

标高 2D/3D 的修改等内容。

1. 标头的修改

前面创建的标高只有一端有标高，如图 3-28 所示。选中任意“上标头”标高，在“属

性”栏中单击“编辑类型”，在弹出的“类型属性”对话框中勾选“端点 1 处的默认符

号”，如图 3-29 所示。

单击“确定”按钮，所有的“上标头”都变为两端显示标头，而标高 F1（±0.000）

仍为一端标头，如图 3-30 所示。

选中“F1”，可以通过上述“编辑类型”的方法修改，也可以通过勾选“显示编

号”“隐藏编号”控制标头的可见性，如图 3-31 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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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28　一端显示标头

 图 3-29　标头类型编辑

提示

勾选“类型属性”对话框中的“端点 2 处的默认符号”选项，所有该类型标高的

实例都将显示端点 2 处的标头符号。选择标高后，清除或勾选“隐藏符号”仅影响当

前所选择标高标头符号的隐藏或显示。


